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1)106/06-07號文件  
(此份會議紀要業經主席核正 ) 

 
檔 號：  CB1/PL/EA/1 
 

環境事務委員會  
會議紀要  

 
 
日 期  ： 2006年 10月 12日 (星期四 ) 
時 間  ：下午 5時 40分  
地 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出席委員  ：  余若薇議員 ,  SC, JP (主席 ) 

劉慧卿議員 ,  JP (副主席 ) 
劉江華議員 ,  JP 
劉健儀議員 ,  GBS, JP 
蔡素玉議員 ,  JP 
李永達議員  
林健鋒議員 ,  SBS, JP 

 
 
缺席委員  ：  李柱銘議員 ,  SC, JP 

單仲偕議員 ,  JP 
黃容根議員 ,  JP 
譚香文議員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1 

余麗琼小姐  
 
 
列席職員  ：助理秘書長 1 

吳文華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1)2 
鄧曾藹琪女士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1)2 
林瑞萍小姐  
 
議會事務助理 (1)4 
潘耀敏小姐  

  



經辦人／部門  
 

 2

 
I. 選舉正副主席  
 
選舉主席  
 
  事務委員會現任主席蔡素玉議員邀請委員提名

主席人選。  
 
2.  劉慧卿議員提名余若薇議員為主席人選，該項

提名獲李永達議員附議。余若薇議員接受提名。  
 
3.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余若薇議員獲宣布當選為

2006至 2007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  
 
選舉副主席  
 
4.  余若薇議員接手主持會議， 並邀請委員提名副

主席人選。  
 
5.    李永達議員提名劉慧卿議員，該項提名獲劉江

華議員附議。劉慧卿議員接受提名。  
 
6.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劉慧卿議員獲宣布當選為

2006至 2007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II. 2006-2007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7.    委員同意，事務委員會所有會議均安排於每月

第四個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舉行，但 2006年 12月份的會議

除外，該次會議將於 2006年 12月 21日 (星期四 )上午 10時 45
分舉行。  
 
 
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1)13/06-07號文件附錄V ⎯⎯ 待議事項一覽表

立法會CB(1)13/06-07號文件附錄VI ⎯⎯ 跟進行動一覽表)
 
8.  委 員 同 意 在 事 務 委 員 會 將 於 2006年 10月 23日
(星期一 )下午 2時 30分舉行的下次例會上，討論 “有關立法

規定長怠速歐盟前期重型車輛安裝減少排放物器件的建

議 ”。作為一項相關事宜，委員察悉行政長官在 2006-2007
年度施政報告中公布，當局會撥款 32億元，鼓勵車主盡

早把歐盟前期和歐盟 I期的車輛，更換為歐盟 IV期型號的

車輛。雖然委員歡迎行政長官作出這項公布，因為事務

委員會過往已屢次提出有關要求，但同時亦質疑這會否

令當局先前為鼓勵在歐盟前期的車輛安裝催化器及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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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物器件所實施的計劃，變成浪費公帑。委員關注到

運輸業能否負擔有關費用，以及有否適合的車輛可作更

換。此外，由於部分歐盟 IV期型號的車輛的燃料需要使

用特別的添加劑，而大部分油站並無該等添加劑供應，

因此亦有技術問題需要解決。他們亦希望知道，鑒於現

今商業社會競爭激烈，營商環境困難，當局有否進行調

查，收集業界對擬議更換車輛計劃的意見。若業界歡迎

該項計劃，當局應考慮提早撥款，以期推動早日更換更

多造成污染的車輛，令路旁的空氣污染質素得到更即時

的改善。  
 
9.  鑒於在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下採用加氯程序

為污水進行消毒一事依然備受公眾關注，蔡素玉議員建

議在即將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此事。她又認為

事務委員會必須跟進電力市場的未來發展在環境方面的

事宜。作為經濟事務委員會的主席，林健鋒議員表示已

同意由經濟事務委員會討論發展電力市場的進展。鑒於

政府當局會在本年稍後時間向經濟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

電費及環境的事宜，環境事務委員會委員將獲邀出席討

論此事的會議。  
 
10.  考慮到區議會就環保工業在運作時所造成的火

警危險及其他滋擾作出的投訴有所增加，蔡素玉議員又

建議討論規管環保工業的事宜。在沒有就環保工業訂立

發牌制度的情況下，劉健儀議員認為較適宜在涵蓋收

集、回收、處理及處置棄用產品各方面事宜的生產者責

任計劃的立法建議下討論此事。主席補充，地區事宜最

好應由民政事務委員會跟進，若發現被投訴的環保工業

造成滋擾並抵觸環境法例，則有關的投訴應按個別情況

處理。  
 
11.  蔡素玉議員又要求就動物火葬場的運作進行討

論。鑒於環境保護署曾向立法會秘書處表示此事不屬該

署的職權範圍，主席表示事務委員會或不適宜討論此

事。由於此事可能與《 2006年防止殘酷對待動物 (修訂 )
條例草案》更有關連，因此委員同意由有關的法案委員

會跟進。若難以確定此事應由哪個政策局負責處理，法

案委員會可徵詢內務委員會的意見。  
 
12.  委員對空氣質素深表關注。為處理此事，主席

建議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文件，綜述空氣污染 (包括本地和

地區性空氣污染 )各方面的事宜，以及各項現有和擬議措

施，例如排污交易及控制跨境車輛使用來自內地而品質

低劣的燃料，務求全面處理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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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其他事項  
 
1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1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6年 10月 19日  


